
	[表一]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表              
	編號
	

	(學校全銜)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學制
	1.□國小、2.□國中、3.□高中、4.□五專前三年、5.□五專四五年級 
6.□二專、7.□二技、8.□科技大學、9.□大學

	年級
	科系(組別)
	學業成績
	具有
原住民身份
	學校承辦人
及連絡電話

	
	
	
一年級新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一律填60。
	□是
	

	申明切結書
	學校初審小組審查決議

	本人此學期除申請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外，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如有違者，繳回本助學金，絕無異議，特此申明。

具領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合格		□不合格

(請勾選)

本表由申請學校審查後，學校留存，僅需將所有學生之申請表，依編號掃描後存成PDF檔案，上傳至系統，學生資料仍需在網站建檔。

	注
意
事
項
	一、上表各欄，辦理手續不完備者概不受理，申請者不得異議。
二、申請條件：僅限低收入戶(不包括中低收入戶)身分，且德行評量無小過以上之處分，前學期學業成績國中小成績免審核，高中職以上學校前學期成績總平均及格。一年級新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
三、申請方式：每學期開學初，依就讀學校公布申請期限，詳填申請書，向學校提出申請。
四、低收入戶證明不須繳納，由教育部向衛福部全國社政資訊整合系統查驗，若有疑義，再通知申請人檢附正本低收入戶證明查驗，若低收入戶證明中未列出申請學生資料時，請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五、審查結果經核定發給助學金者，如於學期結束前尚未被通知領取，請洽各校承辦人員查詢。
六、請查核該學生是否依「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辦理該生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如申請學生未依規定辦理，請查核原因，是否符合申請。




	[表二]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學生名冊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111學年度第1學期

	編號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學制名稱
	系(科)組別
	年級
	學業成績
	具原住民身分(Y)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附註：一、本表名冊請與貴校「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名冊核對，如申請學生未在名冊中，請查核原因，是否符合申請。
二、請各校造冊連同申請書按編號順序排列，供各校檢核，以利核辦。各校受理之申請對象以有低收入戶證明者為限，名額不限，本表學校留存。




[表三]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領款收據

茲收到  教育部

事由:111學年度第1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計新臺幣(國字大寫)：                              元整，共計         人。



承辦人：                      出納：                         主辦會計：                          校長：

  

銀行及分行代號(7碼)：                               銀行帳號(14碼內)：		

學校統編:

銀行名稱：                                                    帳戶名稱：

請確認本帳戶資料要與電腦系統之撥款資料相符合。

 [校印加蓋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學校應加蓋校印，各主管應加蓋印章，校長印不可用代理。
2.學校也可用校內收據開立，取代本收據，收據內容註明應匯入之銀行、帳號、戶名、統一編號
繳款人：教育部
事由：111學年度第1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3.貴校如需留底，請自行影印存查。
4.所有相關審查及核撥資訊請自行到網站查詢，網址為 https://moe.lths.tc.edu.tw
5.各國中小及臺北、高雄、臺中、新北市、桃園五市高中職本領款收據，請依各縣市政府規定。

[表四]   111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印領清冊	
 
學校名稱：                                        學校代碼：

	編號
	姓名
	科別
	年級
	助學金(元)
	簽章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累計合計
	








承辦人；                           出納：                               會計 ：                            校長：



注意：1.本印領清冊為參考樣式，學校可以自訂。
2.印領清冊可用金融機構之匯款支出憑證取代。
3.印領清冊學生簽領或電匯完成後，請掃描上傳網站，新學期才申請。 



發放證明書
為落實學產基金濟弱扶傾安定向學之設立宗旨，本校已領取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計新臺幣:     元整，並於    年     月    日悉數轉發申請學生計    人，退款    人，特予證明，檢附出帳相關憑證資料，以茲為憑。
此致
教育部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承辦人:
聯絡電話:

※發放回報請各校擇一方式掃描上傳：
A.本「發放證明書」+「電匯單」(需有學生姓名及銀行戳印) 
B.本「發放證明書」+「學生印領清冊紙本」(格式學校可自訂，需有出納及會計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範例


	[表一]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表              
	編號
	001

	(學校全銜)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張德仁
	K120129877

	學制
	1.□國小、2.□國中、3.■高中、4.□五專前三年、5.□五專四五年級 
6.□二專、7.□二技、8.□科技大學、9.□大學

	年級
	科系(組別)
	學業成績
	具有
原住民身份
	學校承辦人
及連絡電話

	2
	普通科
	70

一年級新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一律填60。
	■是
	龍老師
04-23898940#71

	申明切結書
	學校初審小組審查決議

	本人此學期除申請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外，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如有違者，繳回本助學金，絕無異議，特此申明。

具領人簽名: 張德仁

日期: 111 年 10 月 12 日
	

■合格		□不合格

(請勾選)

本表由申請學校審查後，學校留存，僅需將所有學生之申請表，依編號掃描後存成PDF檔案，上傳至系統，學生資料仍需在網站建檔。

	注
意
事
項
	一、上表各欄，辦理手續不完備者概不受理，申請者不得異議。
二、申請條件：僅限低收入戶(不包括中低收入戶)身分，且德行評量無小過以上之處分，前學期學業成績國中小成績免審核，高中職以上學校前學期成績總平均及格。一年級新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
三、申請方式：每學期開學初，依就讀學校公布申請期限，詳填申請書，向學校提出申請。
四、低收入戶證明不須繳納，由教育部向衛福部全國社政資訊整合系統查驗，若有疑義，再通知申請人檢附正本低收入戶證明查驗，若低收入戶證明中未列出申請學生資料時，請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五、審查結果經核定發給助學金者，如於學期結束前尚未被通知領取，請洽各校承辦人員查詢。
六、請查核該學生是否依「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辦理該生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如申請學生未依規定辦理，請查核原因，是否符合申請。





	[表二]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學生名冊範例


	學校代碼
	191314
	學校名稱
	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1學期

	編號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學制名稱
	系(科)組別
	年級
	學業成績
	具原住民身分(Y)

	01
	張德仁
	K120129877
	高中職
	普通科
	2
	70
	Y

	02
	趙天佑
	S128844991
	高中職
	普通科
	2
	80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附註：一、本表名冊請與貴校「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名冊核對，如申請學生未在名冊中，請查核原因，是否符合申請。
二、請各校造冊連同申請書按編號順序排列，供各校檢核，以利核辦。各校受理之申請對象以有低收入戶證明者為限，名額不限，本表學校留存。


範例

[表三]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領款收據


茲收到    教育部

事由:111學年度第1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計新臺幣(國字大寫)： 陸  仟  元整，共計 2 人。

承辦人：               出納：             主辦會計：              校長：



銀行及分行代號(7碼)：8060013   銀行帳號(14碼內)：20012006667777	

 學校統編:55272684

銀行名稱：元大銀行(臺中分行) 帳戶名稱：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請確認本帳戶資料要與電腦系統之撥款資料相符合。

[校印加蓋處]

[image: ]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2        日
注意事項：
1.學校應加蓋校印，各主管應加蓋印章，校長印不可用代理。
2.學校也可用校內收據開立，取代本收據，收據內容註明應匯入之銀行、帳號、戶名、統一編號

繳款人：教育部
事由：111學年度第1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3.貴校如需留底，請自行影印存查。
4.所有相關審查及核撥資訊請自行到網站查詢，網址為 https://moe.lths.tc.edu.tw
5.各國中小及臺北、高雄、臺中、新北市、桃園五市高中職本領款收據，請依各縣市政府規定。
[表四]   111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印領清冊	
 範例

學校名稱：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學校代碼：191314

	編號
	姓名
	科別
	年級
	助學金(元)
	簽章

	01
	張德仁
	普通科
	2
	3000
	

	02
	趙天佑
	普通科
	2
	3000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累計合計
	6000





承辦人；                         出納：                              會計 ：                            校長：



注意：1.本印領清冊為參考樣式，學校可以自訂。
2.印領清冊可用金融機構之匯款支出憑證取代。
3.印領清冊學生簽領或電匯完成後，請掃描上傳網站，新學期才申請。 

發放證明書範例

為落實學產基金濟弱扶傾安定向學之設立宗旨，本校已領取 111學年度 第 1 學期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計新臺幣: 6000 元整，並於 112 年 1月 15 日悉數轉發申請學生計  2  人，退款 0 人，特予證明，檢附出帳相關憑證資料，以茲為憑。
此致
教育部

學校代碼:191314
學校名稱: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承辦人: 龍老師(請蓋職銜章)
聯絡電話: 04-23898940 #69,71

※發放回報請各校擇一掃描上傳：
A.本「發放證明書」+「電匯單」(需有學生姓名及銀行戳印) 
B.本「發放證明書」+「學生印領清冊紙本」(格式學校可自訂，需有出納及會計章)

備註:
1.如果未申請之學校，本證明書請填寫  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計新臺幣:  0  元整，其餘空白不填。
2.有退款者上學期在02/15，下學期在07/15前將款項退回各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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